关于《莆田市市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bookmark: PO_fwh][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和加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进一步做好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工作，根据《福建省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4〕22号）和《莆田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莆财预〔2017〕159号）等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联合市财政局起草了《莆田市市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福建省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4〕22号）、《莆田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莆财预〔2017〕159号）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五章二十条，对部门职责、资金使用范围、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分别作了相应规定。
（一）完善部门管理职责。专项资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使用管理原则，明确市财政局、市民政局以及县（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职责分工，在资金申报、审核、发放、公开、监督及绩效管理等环节做到职责明确、责任清晰。
（二）明确资金使用范围。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支出。
（三）优化资金分配方式。明确资金分配方式、使用管理和结转结余处理等规定。
（四）强化资金绩效管理。明确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各级财政、民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预算执行中开展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监控，发现问题应分析原因并及时纠正。
三、施行时间及范围
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四、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方瑜晃，联系电话：0594-239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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